出入境检验检疫熏蒸、消毒处理单位

资格核准申请表

申请单位：

从业范围：

交表日期：

受理机构：

受理日期：
	申请单位基本情况

	申请单位名称
	中文
	

	
	英文


	

	单位地址邮编
	注册地址

邮编
	

	
	经营地址

邮编
	

	法定代表人

及其电话
	

	联系人

及其电话、传真
	

	工商营业

执照号码
	
	
	有效日期：  年  月  日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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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从业人员
	姓名
	《从业证》号
	身份证号码
	手签笔迹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申请单位申明
   

            出入境检验检疫局：

根据《出入境检验检疫熏蒸、消毒处理单位资格核准管理办法》，我单位现申请办理《出入境检验检疫熏蒸、消毒处理单位资格证书》。我单位保证严格遵守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境卫生检疫法》及其实施细则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出境动植物检疫法》及其实施条例、《出入境检验检疫熏蒸、消毒处理单位监督管理办法》等有关法律法规规章的规定，自觉接受和配合出入境检验检疫机构的监督管理和指导，严格按照卫生除害处理工作程序，使用符合规定的熏蒸、消毒处理药剂，实施安全、有效的卫生除害处理，并承担相应的法律和经济责任。

特请批准。

法定代表人（签名）：

申请单位（公章）：

二00 年 月 日


